采购需求

1、在收到补贴资金和发放明细后，3日内全部发放到补贴对象手中；
2、在发放补贴的同时，向补贴对象免费发送内容包括补贴名称及金额的短信，让补贴对象及时知晓资金到帐情况；
3、发放后2日内向财政、业务主管部门反馈发放情况。对发放失败的补贴资金，代发金融机构应及时将信息反馈至财政、业务主管部门，由相关部门重新核实后交由代发金融机构按程序补发，直至应享受对象足额享受补贴资金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为补贴对象补换银行卡、支取补贴资金等提供便利服务，不得在补贴发放业务中额外收取费用。
5、服务时限：2年（以合同签订之日开始计算），合同按照2年签订。


